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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 2018 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新中非传染性疾病研究合作中心联合奖学

金”选拔的通知 (2018-09-08)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新西兰新中非传染性

疾病研究合作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2018 年将选派至多 10 名中

国优秀学生赴新西兰中心项目联合院校（奥克兰大学、奥塔哥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三者

其一）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限不超过 48 个月。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中新合作领域 

中心将联合新方项目院校每年 10 月底前确定博士学位研究计划书（包括导师联系

方式，计划书请详见附件），研究计划主要集中在非传染性疾病领域： 

（1）心脑血管疾病 

（2）肿瘤 

（3）糖尿病/肥胖 

（4）神经精神疾病及老年性疾病 

（5）慢性阻塞性肺病 

传统医学现代化及大数据方法研究适用于以上各项合作领域。 

 

二、 申请条件 

1. 攻读博士学位申请人应具有硕士学位，且须达到中心及新方项目院校所规定的博

士研究生的入学要求， 包括学术水平及英语要求，申请人须获得新方项目院校的无条件入

学通知，但以下条件除外： 

a. 入学通知在申请人取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后方可生效； 

b.入学通知在申请人提供本科毕业/硕士毕业证后方可生效。 

 

2. 申请人须达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的选拔标准。 

 

三、 选拔办法及时间安排 

1. 申请人根据中心及新方项目院校提供的可申请课题列表直接向新方项目院校提出

申请 （可申请课题列表详见附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新中非传染性疾病研究合作

中心联合奖学金 2018 年可申请课题列表及博士研究生导师联系方式”）并且获得新方项

目院校入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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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获得新方项目院校录取通知的申请人拟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 – 4 月 5 日向国

家留学基金委提交奖学金资助申请。 

3. 国家留学基金委对申请人进行最终评审， 确定奖学金获得者，并通知中心及新

方项目院校和奖学金获得者本人。 

 

四、 留学期限、资助方式及内容 

1. 留学期限不超过 48 个月。 

2. 国家留学基金委将按照中国政府确定的标准向联合奖学金获得者提供不超过 48

个月的奖学金生活费（含海外健康保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及签证申请费。 

3. 新方项目院校将为联合奖学金获得者提供学费资助及学生研究津贴，使得联合项

目奖学金获得者实际获得的资助总额(不包含生活费) 达到新方项目同类奖学金项目的资助

标准。 

4．中心将为录取的博士研究生提供优质研究资源，推荐新西兰优秀博士研究生导

师，支持学生及导师开展中新两国间的合作(包括申请资助研究相关的国际旅费和其他研

究活动的资助)。 

5. 联合奖学金获得者若顺利完成相关课程学习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将被授予其所

在新方项目院校的博士学位。 

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积极申请，并相互转告。 

 

五、联络人员 

双方的联络人员分别为： 

1.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联 系 人：井萌/饶书婷 

联系电话：+86-010-66093949 /3557      

电子信箱：aunz@csc.edu.cn 

地    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9 号 3 楼 13 层 

2. 新中非传染性疾病研究合作中心 

联 系 人:  Dr. Hu Zhang 

联系电话： +64-3-470 9700 

联系邮箱： hu.zhang@otago.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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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新中非传染性疾病研究合作中心联合奖学金 2018 年

可申请课题列表及博士研究生导师联系方式》 

 


